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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3·21”“泓邦 6”轮人员落水事故

调查报告

一、事故概况

2024年 3月 21日 1350时许，“泓邦 6”轮由连云港开

往青岛北海船厂途中，在朝连岛附近水域（概位：35°

49′.7N/120°50′.6E）发生人员落水。事故导致“泓邦 6”

轮 1人失踪，未造成水域污染，构成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

二、事故调查取证情况

事故发生后，青岛海事局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本事故

展开调查。调查组通过询问“泓邦 6”轮涉事船员、现场勘

验、拍照、复印船舶文书资料等手段，获得事故有关证据材

料。

（一）“泓邦 6”轮概况

1.船舶主要技术资料

船名 泓邦 6

船籍港 连云港

船舶种类 起重船

船体材料 钢制

航区 近海

总吨 13655

净吨 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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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 129.8米

船宽 40.0米

型深 7.6米

主机功率 无动力

船舶建成日期 2010年 6月 2日

船舶建造厂 连云港龙祥船舶修造厂

船舶所有人 连云港市大力水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船舶检验情况

该轮事故前最近一次船舶检验是 2022年 7月 25日在东

营港开展的年度检验，其《国内航行海船安全与环保证书》

有效期至 2025年 11月 12日，事故发生时，该轮检验证书

均在有效期内。

3.船舶安全检查情况

船舶最近一次安全检查是由连云港连云海事处 2024年 1

月 8日开展的安全检查初查，共开具 8项缺陷，无滞留项；

2024年 1月 19日连云港连云海事处开展安检复查，缺陷均

已纠正。

（二）人员概况

“泓邦 6”轮上人员共 25名。该轮为无动力船舶，无最

低配员要求，其中落水人员彭某未持有有效的海船船员培训

合格证书。

赵某某，男，1956年 1月 1日出生，江苏连云港人，未

持有有效的《海船船员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于 2022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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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开始在“泓邦 6”轮担任管理职务，事发时在驾驶台值

班。

甲板吊机操作员彭某，男，1990年 1月 1日生，安徽淮

北人，于 2024年 2月开始在“泓邦 6”轮担任吊机工职务，

主要工作为操作船舶甲板吊机和甲板巡视等工作，未持有有

效的《海船船员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根据船长陈述，彭

某无饮酒和吃药的情况，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良好，无自杀

倾向。根据当时一同巡视甲板的彭某同事陈某某和宋某某陈

述，彭某和其他同事交往良好。

（三）“泓邦 6”轮公司情况

连云港市大力水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 6

月 19日，经营范围包括水下工程焊接、切割、探摸、打捞、

摄影、录像；船舶及船舶设备租赁；河道疏浚工程施工；船

舶污油水回收（危险化学品除外）；废旧物资回收；清洁服

务；围油栏的租赁、销售；环保科技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建筑劳务分包服务（劳务派遣除外）；普通货物

水路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三、天气海况和通航环境情况

（一）天气海况

1.根据青岛市气象台的气象资料，2024年 3月 21日天

气情况为晴间多云，风向南风，风力 4级，气温 3℃至 10℃。

2.根据船长赵某某陈述，事发时风力东南风 6级，浪高

大约 2米，能见度良好，晴天没有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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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海洋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2024年潮汐表

第 1册鸭绿江口至长江口》青岛（35°05’N 120°18’E）

0907时潮高 78cm，1512时潮高 360cm。

综上，事发时天气晴间多云，风向东南风，风力 6级左

右，能见度良好，事发时（1350时许）涨潮。

（二）通航环境情况

事故水域位于朝连岛西侧推荐航路上。该推荐航路为进

入青岛港和离开青岛港南下的必经航路。事发时通航环境良

好，不存在其他船舶或碍航物碍航的情况。

四、重要事故因素论证

（一）事故事件、地点

1.根据水手陈某某和宋某某陈述，彭某和陈某某、宋某

某于 2024年 3月 21日 1300时左右开始进行甲板巡视（三

人成队一同巡视），宋某某在最前，陈某某在中间，彭某在

三人最后的位置。

2.根据陈某某陈述，最早发现彭某失踪的是一同巡视甲

板的水手宋某某到达船艏左舷拐角的地方时，发现彭某失

踪，同时陈某某立即通过对讲机报告驾驶台人员落水。根据

船长赵某某陈述，1350时收到甲板陈某某呼叫人员落水的信

息。

综合以上两点情况，推测事故发生地点为船舶正常航行

至朝连岛西南方向大约 4海里处（概位：35°49′.7N/120°

50′.6E），事故发生时间为 3月 21日 1350时许。

（二）落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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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水手陈某某和宋某某陈述，事发前三人从本船右

舷中后部开始，逆时针方向向左舷巡视。事发时陈某某和宋

某某在船艏左舷拐角处，回头发现彭某失踪。两人估计彭某

于船艏右舷处落水。

2.两名现场目击者陈某某和宋某某在事发时未听到彭

某呼救，也未听到其他异常声音，且无法用对讲机联系到彭

某。

3.事发期间附近无监控设备。

4.经现场勘验发现船艏右舷拐角处有一船上缆桩，该缆

桩面向船舷一侧无护栏。

综上所述，推测彭某在船艏右舷缆桩无栏杆的部位意外

落水的可能性较大。

五、事故经过

本事故经过是根据船员询问笔录经分析得出的可能经

过。

2024年 3月 20日 1300时许，“泓邦 6”轮由“东盛拖

28”轮拖带从盐城滨海港通用码头出发，21日 1300时许航

行至朝连岛西南方向水域，宋某某、陈某某和彭某在此时由

右舷船艉开始向左舷船艉逆时针进行甲板日常巡视工作（根

据宋某某和陈某某的陈述，三人均穿着救生衣、工作鞋，配

戴安全帽）。

1350时许，宋某某和陈某某巡视到船艏左舷拐角处，宋

某某回头发现彭某失踪，于是和陈某某跑向船艉，发现彭某

落水，距离船艉几十米，双手高举，宋某某立刻扔出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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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过来一个涌浪彭某彻底失踪；与此同时陈某某通过对

讲机报告驾驶台人员落水，之后通过对讲机呼叫彭某，未收

到彭某回应。

六、应急处置和搜救情况

事故发生后，青岛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泓邦 6”轮甚

高频报警，称船上一船员落水，青岛市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协

调救助力量到事发水域展开搜救工作。

3月 21日，青岛市海上搜救中心协调附近“港通 16”

轮等 5艘过路商船参与搜救；北海救助局派遣直升机赶往现

场进行搜救；协调海警机构派遣船艇进行搜救；“东盛拖 28”

轮在“泓邦 6”轮抛锚后解绑，参与搜救。

3月 23日，拖轮“东盛拖 28”出发到事发水域进行搜

救。

3月 24日，拖轮“东盛拖 28”出发到事发海域进行搜

救。

目前搜救暂无进展。

七、事故分析

（一）人员资历及安全培训

彭某在船职务为甲板吊机工，未持有有效的海船船员培

训合格证书，于 2024年 2月开始在“泓邦 6”轮担任吊机工

职务，主要工作为操作船舶甲板吊机和甲板巡视等工作。

（二）船舶环境

事发时天气晴间多云，能见度良好，但风力较大，为东

南风 6级，浪高 2米左右。“泓邦 6”轮船艏右舷缆桩处无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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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附近甲板存在泥沙和积水。

（三）工作习惯

根据宋某某陈述，日常甲板巡视共分两组，一组三人，

每组每天巡视两次，宋某某所在巡视班组负责下午和下半夜

巡视，开始时间为 0100时和 1300时。

（四）救生衣穿戴情况

根据水手陈某某、宋某某和船长赵某某陈述，事发前落

水人员彭某穿戴有气涨式救生衣。

（五）异常表现

根据水手陈某某、宋某某和船长赵某某陈述，事发前彭

某无异常，精神状态良好，身体健康，与其他同事交往良好。

（六）人员落水

根据水手陈某某和宋某某陈述，彭某当时正在进行甲板

巡视工作，在船艏右舷检查拖带情况时意外落水。

（七）药物和酒精影响

根据水手陈某某、宋某某和船长赵某某陈述，彭某没有

服药和饮酒的行为，没有证据表明药物和酒精对事故发生存

在影响。

（八）疲劳

未有证据表明彭某事发前存在疲劳的情况。

九、调查结论

（一）事故原因

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还原人员落水的过程，推测落水人

员彭某在船艏右舷进行甲板巡视工作时，行走不慎，失足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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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二）责任认定

本起事故原因为推断的可能原因，无法认定事故责任。

十、安全管理建议

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更好地保障水上人命和财产

安全，针对事故发现的主要问题，建议“泓邦 6”轮船舶所

有人（实控人）连云港市大力水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将事故案例通报公司所有船舶，加

强在船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提高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

技能；建立健全船员、船上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加强新任（聘

任、转岗）人员的安全培训，确保指派任职的各类工作人员

熟悉船舶布置、装置、设备、工作程序、特性、局限性以及

安全风险和预防措施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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